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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這起校園欺凌事件中，一名10歲男童
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遭到兩名9歲男童的霸凌，
包括言語侮辱、暴力毆打、搶奪財物、禁止進食
等，尤其突破社會道德底線的是，兩名施暴者竟
然對這名10歲男童進行了性欺凌。9月26日，山
西省大同市聯合工作組發布事件處理情況通報
─涉事學校縮減招生規模，學校校長解除職
務，但對於兩名施暴者以及他們的監護人，處理
結果卻都用了同一個詞「予以訓誡」。畸重的事件，
畸輕的處罰，惡劣的傷害，簡單的解決，成為欺
凌事件本身之後，民眾集體情緒的第二個爆點。

官媒：溫柔處理打不疼欺凌者
事件的處理結果迅速引來主流媒體熱議。人

民網評論指 「兩名欺凌者均為9歲，卻幹出如此惡
劣之事，令人出離憤怒，更倍感沉重。其心理是

病態的，其行為是扭曲的。」 央廣網更在評論中
直接點出 「通報給出的處理結果與事件烈度明顯
不匹配」 ，而 「溫柔的處理注定打不疼欺凌
者」 。

究竟什麼是 「予以訓誡」 的 「訓誡」 ？北京
從事民事訴訟業務的律師李斌對大公報說，訓誡
是一種批評教育，可以有口頭和書面兩種方式，
不屬於行政處罰，也不是行政強制，與刑罰更是

相去甚遠。
「一方面，學生處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等

法律的庇佑之下，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刑事處罰；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令人擔憂的上升趨
勢和低齡化特點。」 李斌說，追究刑事責任的標
準是否應從單一的 「年齡」 ，轉向適度考慮不良
行為的後果與烈度，也成為近年來法學界一直思
考的話題。相關法律都是本着 「有利於未成年

人」 的初衷和原則做出的，但進一步降低未成年
人犯罪的 「入罪年齡」 或者適度增加 「入刑罪
責」 ，亦應引起更多的關注與討論。

家校管理失職缺位
事件中，學校管理的失職缺位是引發公憤的

另一重因素。兩名霸凌者施暴時間長達一年多，
而學校管理者卻 「全然無視」 。北京某中學教師
宮先生對大公報說，未成年人教育，教師家長都
責無旁貸。學校的 「教育帶」 和家庭的 「約束
帶」 以及社會的 「管理帶」 應該完全對接，絕不
能有真空。但現實中，學校希望家庭能在學生習
慣、心理等方面全力配合，家庭和社會則傾向於
將有關孩子的所有問題都託付給學校負責。這種
心理上對對方的期待與現實中的缺位，給學生管
理帶來 「真空地帶」 。

近日，發生在山西省大
同市大成雙語學校的 「極端
校園欺凌」 事件引發各界高
度關注。未成年、男同學、
性欺凌、施暴一年多……一

系列觸目驚心的關鍵詞顯示着此次事件的
惡劣程度。未成年人教育，教師家長都責
無旁貸。然而，當地處理結果卻輕輕落
地，一句輕描淡寫的 「予以訓誡」 ，不僅
無法平息外界對於事件處理的質疑，更無
法滿足全社會急切呼籲為校園欺凌事件畫
上休止符的強烈訴求。有律師表示，訓誡
不屬於行政處罰，也不是行政強制，懲罰
力度非常有限，建議未來在盡量減少發生
同類事件的同時，也應考慮進一步降低相
關法律條文中對於未成年人犯罪入罪年齡
的限定，或適度增加 「入刑罪責」 。

山西校園欺凌 罰得太輕惹質疑
管理存真空地帶教師家長責無旁貸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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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科普基地為
小學生科普預防校園欺凌的自我保護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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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追蹤

對於未
成 年 人 犯

罪，英美法系中確立了 「惡
意補足年齡」制度，即對於犯
罪行為極為惡劣，但未達到刑
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如果主
觀惡意大，這種 「惡意」則可以
彌補自然年齡差。如英國為法律
即規定10歲以上、不滿14歲的少
年為 「推定缺乏刑事責任能力」，
但如果他們知道惡性後果而實施危
害行為，則追究其刑事責任。例如
殺人後藏屍、賄賂證人、嫁禍於人
等，都具有 「惡意」補足年齡的效
力。

德國法律也規定，少年在實施
行為時，其道德和精神發育已經成
熟，應負刑事責任。美國則規定，
如果控方有足夠證據證明行為人有
責任能力，則要負刑事責任。實行
這種制度的還有印度、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國家。這些國家這樣規定
的法理依據是 「未成年人在實施嚴
重不法行為時具備 『惡意』，即意
識到行為的錯誤性且故意為之，則
視其已達刑事責任年齡。」總體而
言，世界各國對於未成年人犯罪普
遍以 「寬宥」為先，並以確定刑事
責任年齡作為重要手段。

法理情理相齟齬 調整變革正當時專家談校園欺凌法律責任

作為欺凌者的學生

校園欺凌行為有可能會觸犯刑法規定的故意
殺人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猥
褻罪等罪名。如果欺凌者已經成年，則直接使用
刑法的相關規定。未成年學生不能承擔刑事責
任，建議從現行刑法本身對校園欺凌行為進行專
門規定，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增加專門針對欺凌
的內容，研究制定 「青少年犯罪特別法」 ，給欺
凌者以有效威懾。

刑事責任

對校園欺凌行為管理不力者

•如果教師故意隱瞞欺凌行
為，屬違反《中華人民共和
國教師法》第37條第一款之
規定 「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學任
務給教育教學工作造成損失」 的
情形，應予以解聘。

•如果校長、主管校領導等人故
意隱瞞欺凌行為，輕則應予
以批評教育，嚴重則應撤職或
解聘。

•如果欺凌者的父母對子女有放縱欺
凌或者故意隱瞞、逃避責任等情形
存在，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這一
點尚無具體法律條文依據，應成為
今後法律修改的內容之一。

施害學生的行為造成了受害者的財產和人身
損失，必然會產生民事賠償責任，由他們的監護
人承擔。

民事責任

為加強對校園欺凌的防治，行政法律法規中
可以規定，對欺凌者的監護人進行行政罰款。

行政責任

任海濤
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
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

如何鑒別校園欺凌？

大公報整理

校園暴力有三類
語言暴力：學生經常用污言穢語對

其他學生進行攻擊，
從而產生矛盾

身體暴力：借助身體的優勢打擊
比較弱小的同學

心理暴力：不斷地用語言、
行為等給其他同
學造成精神或心
理上的壓力，
使其出現不良
表現

哪些表現代表孩子可
能被欺凌？
•衣物、書包、用具、隨身

用品無故丟失損壞

•不願上學，學習成績
突然下降，在校行為
異常

•身體經常出現不適症
狀，又查不到病因

•睡眠出現障礙，精神
出現異常等情況

•經常性的出現自卑、
出現莫名的煩惱

資料來源：人民網

自己孩子受害 整個家庭受傷
山西校園霸凌

事件不僅挑戰了社
會公眾的情感底線，也讓 「校園管
理」這一話題再受熱議。北京某小
學教師林女士對大公報說，對於未
成年人而言，學校既要 「教」知
識，也要 「育」品德。但這不等於
學校能夠做到全天候、無死角地透
視每一名學生的每一個行為。尤其
現代教育越來越需要 「家校協

同」，來綜合調處學生在學習
以外的心理等問題，而如果這
種 「協同」出現缺位或者乏力，
往往就會導致學生出現一些隱性
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學校是一
所從小學到高中的全寄宿制學校。
「通常我們認為小學階段的學生並
不適合全寄宿在外，因為這幾乎意
味着家庭教育的全部缺失。」林女
士認為，事件中受霸凌學生缺乏及
時的支持與救濟，霸凌者也缺乏來
自家庭的監管與約束，這些都激化
了事態的嚴重程度。

身為四年級學生家長的亢先生
對大公報說，如果這樣遭欺凌的事
情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情感上
是絕對無法接受的。作為霸凌一
方，家長應該深刻反思自己平時是
否給孩子正確的引導。而作為受霸
凌一方，作為父母更難以保持理
智，因為這種身心的巨大傷害顯然
會給整個家庭造成長久的疤痕。」

▲安徽省涇縣人民檢察院豎立信
箱，收集學生對於校園欺凌的煩
惱。

山西校園霸凌事件在
三個維度上層層遞進地衝

破了社會公眾的常規認知：本該純真爛漫
的未成年人世界卻沾染了成人世界的污穢
不堪；家庭教育和校園管理同步缺位，對
事態發展漠視且無知；最終處罰 「輕輕落

地」 ，與事態烈度形成 「巨大反差」 。
處理通報於法有據，《未成年人保護

法》成為未成年施暴者頭上的 「金鐘
罩」 。但法律是守護社會良知的最後一道
防線，如果對如此惡性事件的懲處都不能
達成人之常情的認知，顯然將引發公眾的
失望、憤怒。山西校園霸凌事件的持續爆
燃，很大程度上是人們認為處理結果沒能
撫平事件本身給公眾情感帶來的挑戰與傷
害，甚至造成了二次傷害。

一方面， 「保護未成年人」 是普遍共
識，體現的是人類扶老攜幼、關照弱勢的
制度平衡。另一方面， 「罪責刑相適應」
也是立法領域的金科玉律，體現的是最基
本的公平正義。 「情理」 與 「法理」 出現
了正面衝突。

法理需要有情理支撐，情理亦需要有
法理拱衛。當情與法理僵持不下，每一個
立法者或許都應該審慎考慮：也許這正是
適度修正法律的改革端口，或是引導調整
公眾情感認知的特殊時刻。

▲陝西省榆林市綏德縣某小學組織開展
「構建和諧校園」 主題班會。

家長心聲 他山之石

記者觀察

▲山東省某校學生在課間練習跳
繩。 新華社

惡意補足犯罪年齡 歐美判罰有先例


